
立法會 CB(2)2558/98-99(03)號文件  
 
就《基本法》第五十條及第五十一條而作出的議事安排  

 
引言  
 

立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較早時曾研究就《基本法》第五十條及第五

十一條（節錄條文載於附件）而作出的議事安排。在研究該等安排的過程

中，委員會認為在訂立關於實施該兩項條文的程序安排前，必須先澄清若

干問題，並決定應請政制事務委員會研究該等問題。  
 
委員會的意見  
 
2. 議事規則委員會指出的其中一個問題，是“財政預算案＂一詞在《基

本法》文意中的詮釋。“財政預算案＂一詞在《基本法》多項條文中出現。

雖然該詞在《基本法》的個別條文中可視文意而有不同的詮釋，但委員會

認為該兩項條文所提述的“財政預算案＂似乎僅指《撥款條例草案》而已。

不過，委員會亦注意到，“財政預算案＂通常被理解為兼指開支和收入，

財政司司長動議二讀《撥款條例草案》的《財政預算案演詞》，便包括開

支和收入的建議。雖然議員陳詞或表決的議案是關於《撥款條例草案》的

二讀或三讀辯論，但辯論的範圍卻同時涵蓋開支和收入建議。因此委員會

認為有一個疑問，即在該兩項條文的文意中，“財政預算案＂一詞究竟是

指《撥款條例草案》，或《收入條例草案》（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收入建議），

還是兼指兩者。  
 
3. 議事規則委員會亦注意到，《公共財政條例》（第 2 章）第 7(1)條
規定，立法會可在《撥款條例》制定前藉決議批准將某財政年度的政府服

務開支記在政府一般收入上，但須符合該決議所指明的限制及條件而進

行。該委員會亦希望澄清，這項條文是否亦適用於立法會拒絕批准“財政

預算案＂的情況。若答案是否定的話，則政府有否打算就《公共財政條例》

提出修訂法例，為可能須實施《基本法》第五十一條的情況訂定條文。  
 
當局的回應  
 
4. 關於《基本法》第五十條及第五十一條中“財政預算案＂一詞的詮

釋，當局認為，考慮到規限公共財政管理的法律規定，以及當局在尋求立

法機關核准開支方面多年來的既有慣常做法，“財政預算案＂一詞在《基

本法》第五十條及第五十一條的文意中僅指開支方面而言（即《撥款條例

草案》）。不過，須注意該詞在《基本法》其他條文中出現時，涵義可能

更為廣泛，因此，該詞的詮釋須視其在《基本法》個別條文中的文意而定。 



5. 關於《公共財政條例》第 7(1)條的問題，該條賦予政府權力，在制

定《撥款條例》前藉立法會決議尋求經費。動用上述決議所核准經費的權

力只會受到決議中所指明的限制及條件所規限。如出現《撥款條例草案》

不獲立法會通過的情況，上述決議將繼續有效，直至政府已用盡決議所核

准的撥款為止。換言之，《公共財政條例》第 7(1)條的立法用意及目的可

涵蓋《基本法》第五十一條首句所預計可能出現的情況，亦即如立法會拒

絕批准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行政長官可向立法會申請臨時撥款。在這

方面，當局認為沒有必要就《公共財政條例》作出任何修訂或補充。  

 

 

 

 

庫務局／律政司／行政署  

 

 

一九九九年七月  



附件  

 

《基本法》摘錄  

 

第五十條  

 

香港特別行政區行政長官如拒絕簽署立法會再次通過的法案或立法會拒絕

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經協商仍不能取得一致意

見，行政長官可解散立法會。  

 

行政長官在解散立法會前，須徵詢行政會議的意見。行政長官在其一任任

期內只能解散立法會一次。  

 

 

第五十一條  

 

香港特別行政區立法會如拒絕批准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行政長官可向

立法會申請臨時撥款。如果由於立法會已被解散而不能批准撥款，行政長

官可在選出新的立法會前的一段時期內，按上一財政年度的開支標準，批

准臨時短期撥款。  
 


